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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4：23-25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華琦。感謝主，又來到我們讀經的時間。這個禮拜我們

要繼續來讀羅馬書第 4 章，今天我們就讀第 23-25 節。  

昨天我們讀到保羅描述亞伯拉罕信心的旅程，如何從一開始的因信稱義，到

後來他能夠滿心相信，這就算為他的義。保羅的描述和我們所認識的信心偉

人，有著相當大的差距。我們都以為，作為信心之父的亞伯拉罕，一定是一

個雍容大度，舉止豪邁，說一不二的人。但從他的經歷上，卻是滿了無可奈

何，經常在信不來的情形下，卻又緊緊抓住神的應許，軟弱、失敗了，還要

仰望神的憐憫。 

從一開始的因信稱義，走過了十幾年的歷程，一直學習仰望神的應許，到後

來才能夠滿心相信。保羅把亞伯拉罕的信心歷程擺在我們面前，就是要鼓勵

我們能夠效仿亞伯拉罕，學習從一開始的因信稱義，能夠長到後來的滿心相

信。 

 

第 23 節：「算為他義的這句話不是單為他寫的，」 

亞伯拉罕走過信心的旅程，到後來他滿心相信，神能夠算為他的義，這就成

了他能夠生出以撒的證據。保羅這裡就說了，這不單單是為亞伯拉罕寫的，

因為神應許亞伯拉罕要成為多國之父。而今天在世界上的各民各族，都有蒙

恩得救的基督徒，他們都是亞伯拉罕信心的後裔。所以保羅寫羅馬書，提出



亞伯拉罕為例證，告訴我們他如何從一開始的因信稱義，到後來的滿心相信，

而被神算為義。保羅寫羅馬書的目的，是為了所有亞伯拉罕信心的後裔，也

就是所有蒙恩得救的聖徒，所以我們常說羅馬書是聖徒的福音書。 

 

第 24 節：「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為義之人寫的，就是我們這信神使我們的

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人。」 

亞伯拉罕從一開始因信被神稱義，到後來滿心相信而被神算為義。亞伯拉罕

雖然走過一生的信心旅途，但是他自己並沒有看到他的後裔，像天上的星和

海邊的沙那麼多，就是因為他的滿心相信，神就算為他的義。 

而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一直要到新約，神的兒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完成

了救贖，復活、升天之後，才能夠應驗。亞伯拉罕雖然眼未能見，卻滿心相

信，知道神的應許不會落空。所以耶穌在約翰福音 8：56 節就說，「你們的

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見了就快樂。」亞伯拉罕在信

心中仰望，也在信心中看見，就滿心喜樂。亞伯拉罕當時是往前看 2000 年

之後的事，他看見了，也被算為義了，他就滿心喜樂。 

我們生在新約的聖徒實在有福，耶穌基督的救贖大功已經完成，並且神也叫

祂從死裡復活了。我們的身邊還有著許多亞伯拉罕信心的後裔向我們傳福音、

做見證，我們的相信要比亞伯拉罕容易多了。這麼多的證據擺在我們眼前，

我們若信基督耶穌已經從死裡復活，神就要算我們為義。 

 



第 25 節：「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 (或譯：

耶穌是為我們的過犯交付了，是為我們稱義復活了)。」 

這一節是解釋前一節，我們只要相信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我們就和亞伯拉

罕一樣，要被神算為義。耶穌被交給人，釘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寶血，付出

生命的代價，替我們的過犯受了刑罰，還清了我們的罪債，滿足了神公義的

要求。就如同以賽亞書 53：5-6 節所說的，「哪知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

我們的罪孽壓傷。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祂替我們受了該受的刑罰，神就能夠赦免

我們的罪。我們的罪案在神面前已經完全清除了，這是在消極的一面，解決

我們與神之間的難處。 

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耶穌基督的復活是積極的，只要我們能夠在神面前，

被神稱義。我們看到耶穌從死裡復活，最起碼有四面的講究： 

第一，祂從死裡復活，就顯明是神的兒子。這在羅馬書 1：4 節，「按聖善

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說出祂已經勝過了死亡，

勝過了陰間的權勢，祂已經得勝了，祂顯明是神的兒子。 

第二，要成為眾人可信的證據，在使徒行傳 17：31 節的後半，「並且叫祂

從死裡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耶穌基督的死，只是消極地解決了人

罪的問題。復活就說出在積極的一面，神已經接受了祂所完成的救贖，神的

悅納，就證明眾人也可以藉著耶穌基督的救贖來到神面前，因此，祂的復活

就成為眾人可信的證據。 



第三面，是叫我們被神稱義，就在羅馬書 4：25 節，復活是叫我們稱義。耶

穌基督的復活被神悅納，就在神面前建構了一個恩典的範疇，叫一切相信的

人，可以藉著耶穌基督的血，進入這個範疇，得著被神稱義的地位。 

親愛的弟兄姐妹，我們本來都是罪人，根本不可能來到神的面前。現在我們

得著了一個稱義的地位，我們可以隨時來到神施恩的寶座前，就像希伯來書

4：16 節所說的，「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

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我們不要小看這一個稱義的地位，只有神

的兒女才有這樣的特權，可以坦然無懼來到父神面前。 

第四，是叫我們得著復活的生命。以弗所書第 2：5-6 節，「當我們死在過

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祂又叫我們

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我們藉著耶穌基督的復活，不僅得

到了一個被神稱義的地位，我們還得著那復活的生命。這生命要在我們裡面，

帶領我們過每天的生活。因為我們已經與耶穌基督一同活過來了，不僅活過

來，還要與祂一同坐在天上。 

我們今天雖然還在世界裡面過生活，但我們卻能夠與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能

夠過一個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當然，很多時候我們離開了那恩典的範疇，

我們靠著自己在地上過生活，就會受到試探，也會失腳跌倒。然而我們裡面

這復活的生命會提醒我們，回到那恩典的範疇，來到神的施恩寶座前，在復

活裡接受那神聖生命的供應，我們就不僅有一個蒙神稱義的地位，我們也能

夠慢慢在生活中，活出一個合乎神義的生活。 

親愛的弟兄姐妹，盼望我們一直都記得，一旦相信耶穌基督，成為神的兒女，

我們就得到一個特別的身份和地位，就是我們是神家裡的人，神已經稱我們



為義。當我們剛強的時候，神稱我們為義，我們軟弱的時候，神還是稱我們

為義。我們得勝的時候，神稱我們為義，我們失敗的時候，神還是稱我們為

義，因為我們已經是神的兒女，沒有人能夠把我們從神的手中奪去。 

我們得到這一個稱義的地位，神會給我們權力，能夠隨時坦然無懼地來到施

恩的寶座前。我們能夠與神交通，能夠在復活裡支取神各方面的供應，幫助

我們的生命成長，也能夠逐漸活出一個成聖的生活。我們在外面有神的稱義，

在裡面有一個從神而來的生命，能夠活出義的生活，神能為我們的供備，真

是裡應外合。 

而這一切都是藉著耶穌基督的死與復活，祂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祂

復活，是為叫我們蒙神稱義。我們相信耶穌基督，就要在死的形狀上與祂聯

合，也要在復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使得我們一舉一動都有新生的樣式。讓

我們也追隨亞伯拉罕的腳蹤，站在被神稱義的地位上，在生活中經歷三一神

為我們一切的供備，有喜樂、有憂傷、有剛強、有軟弱、有得勝、有失敗。

但是經過這些事情，目的是叫我們的信心經過試煉，就比金子更顯寶貴。直

到有一天，我們能夠滿心相信，我們就能和亞伯拉罕一樣，在我們裡面生出

基督，也就是讓基督成形在我們裡面。 

我們一同來禱告：主啊，謝謝你！讓我們看到因信稱義的真理，也看到亞伯

拉罕一生的例子，幫助我們不僅認識真理，能夠效仿亞伯拉罕一生信心的旅

程。我們蒙恩得救，完全不是因為我們做了什麼，或者我們比別人強，比別

人好，完完全全是因為父神的憐憫和耶穌基督的恩典，讓我們藉著簡單的相

信，就能夠罪得赦免，還被神稱義。也幫助我們在每天的生活中，能夠滿心

相信神的應許，在地上過平安喜樂的每一天，並且把榮耀歸給神。這樣的禱

告、祈求和感謝，是奉主我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